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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块概况
[bookmark: _Toc31687][bookmark: _Toc31532][bookmark: _Toc27213][bookmark: _Toc18217][bookmark: _Toc23724][bookmark: _Toc22861][bookmark: _Toc18637][bookmark: _Toc22904]沧州市新华区原造纸厂区域棚户区位于沧州市新华区志强路以南、黄河东路以北、清池南大街以东、交通南大街以西合围区域，本项目调查范围为该棚户区A、D地块，地块北至志强路，南至该棚户区B1、C1地块，西至清池南大街，东至交通南大街，总占地面积约85014.21m2（约合127.5213亩），中心坐标东经116°51'31.99"，北纬38°17'45.38"。项目地块主要包括小树林社区、原轧钢厂、原沧州市造纸厂部分区域和原沧州市化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部分区域，目前项目地块区域已全部拆除，现状为空地。
沧州市新华区原造纸厂区域棚户区A、D地块原土地利用性质为建设用地，未来拟规划为居住用地、商业用地、道路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九条：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变更前应当按照规定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地块再次开发利用之前，需要对其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确保满足后续用地的要求。
2 现场采样和检测
本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项目的土壤及地下水的采样工作于2021年6月2日-6月11日、2021年8月3日-8月4日、2022年5月13日-5月14日分三个批次进行，现场共布设40个土壤监测点位，现场采集141组土壤样品，另采集16组土壤现场平行样。现场共布设9个地下水监测点位，采集9组地下水样品，另有1组地下水现场平行样。全部由河北百润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负责采样河实验室化验分析，并出具了全部检测样品的检测报告及质控报告。
[bookmark: _Toc18873][bookmark: _Toc24420][bookmark: _Toc21994][bookmark: _Toc16732][bookmark: _Toc24959][bookmark: _Toc1129][bookmark: _Toc10607]3 土壤检测结果分析
[bookmark: _Toc27064][bookmark: _Toc15050][bookmark: _Toc21868][bookmark: _Toc26351][bookmark: _Toc6316][bookmark: _Toc10124][bookmark: _Toc16526][bookmark: _Toc1746]根据对本次调查范围内土壤样品检测结果的分析统计，地块内测定的40个土壤采样点，共采集141组样品。通过对比《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DB 13/T 5216-2020）“第一类”用地“筛选值、《美国EPA通用土壤筛选值》土壤中浓度限值以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推导值，本项目地块各测试因子的监测结果和分析如下：
①本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的所有土壤样品中重金属（除六价铬外）因子均有检出，但各检出因子的最大浓度均未超过本次地块土壤污染环境调查所选用的筛选值，所有土壤样品测定的六价铬全部未检出；
②测定的VOCs全部未检出；
③测定的SVOCs中苯并[a]蒽、䓛、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苯并[b]荧蒽、苯并[k]荧蒽、苯并[a]芘、茚并[1,2,3-cd]芘、二苯并[a,h]蒽有检出，各因子最大检出浓度分别为0.7mg/kg、1mg/kg、0.1mg/kg、1.9mg/kg、1.1mg/kg、0.5mg/kg、0.5mg/kg、0.5mg/kg、0.1mg/kg，检出浓度未超出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所用的筛选值（5.5mg/kg、490mg/kg、1560mg/kg、390mg/kg、5.5mg/kg、55mg/kg、0.55mg/kg、5.5mg/kg、0.55mg/kg），检出点位集中在A18（7号造纸机）、A8（1,2号造纸机）、A9（4号造纸机）、A44（3号造纸机），分析认为SVOCs有检出可能与造纸过程废水的跑冒滴漏有关。
④测定的硫化物各检测点位均有检出，最大检出浓度为231mg/kg，硫化物无相关评价标准，暂不进行评价；
⑤测定的氨氮各检测点位均有检出，最大检出浓度为279mg/kg，最大浓度检出位置A55-3.6，未超出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所用的筛选值（960mg/kg），分析认为与黑水处理过程的跑冒滴漏有关；
⑥测定石油烃（C10-C40）的样品部分有检出，最大检出浓度为196mg/kg，最大浓度检出位置A40-0.2，未超出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所用的筛选值（826mg/kg），分析认为与变压器油的跑冒滴漏有关；
⑦测定的水溶性氟化物各检测点位均有检出，最大检出浓度为21.2mg/kg，远小于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所用的筛选值（1950mg/kg）；
⑧测定酚类化合物的样品部分有检出，邻-甲酚、对/间-甲酚、2,6-二氯酚、2,3,4,5-四氯酚、2,3,4,6-四氯酚、2,3,5,6-四氯酚、2-甲基-4,6-二硝基酚、2-（1-甲基-正丙基）-4,6-二硝基酚、2-环己基-4,6二硝基酚最大检出浓度分别为0.07mg/kg、0.08mg/kg、0.14mg/kg、4.87mg/kg、6.08mg/kg、8.84mg/kg、0.27mg/kg、0.12mg/kg、0.47mg/kg，检出浓度远小于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所用的筛选值（1932mg/kg、310mg/kg、12.8mg/kg、383mg/kg、1166mg/kg、383mg/kg、3.1mg/kg、15.6mg/kg、120mg/kg），检出点位集中在A8（1,2号造纸机）、A9（4号造纸机）、A18（7号造纸机）、A44（3号造纸机），分析认为酚类化合物有检出可能与造纸过程废水的跑冒滴漏有关；
⑨测定的多氯联苯全部未检出；
⑩根据pH检测结果，调查地块整体呈弱碱性。
调查过程中揭露出地块内原污水处理站区域存在异色、异味土壤，该部分土壤虽然对人体不存在健康风险，但存在一定的环境风险，需要对该部分土壤采取必要的修复或管控措施，减少其对环境及未来居住人群的影响，且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作为居住用地、商业用地、道路进行安全开发利用。
4 地下水检测结果分析
根据本次调查范围内地下水检测结果的统计分析，9口地下水中有检出的因子包括pH、铝、锰、铁、铜、镍、硒、铅、钠、砷、汞、溶解性总固体、氨氮、硝酸盐（以N计）、亚硝酸盐（以N计）、耗氧量（CODMn法以O2计）、氟化物、阴离子表面活性剂、总硬度、硫酸盐、氯化物、挥发酚、锌、硫化物共计24项，其中锰、钠、溶解性总固体、氨氮、耗氧量（CODMn法以O2计）、氟化物、总硬度、硫酸盐、氯化物存在不同程度地超标现象。根据《沧州市浅层地下水质量现状与变化趋势分析》（田振君，河北省沧州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地下水，2020年3月），沧州市浅层地下水普遍存在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硫酸盐、氯化物、氟化物等超标情况。与本项目同处于建成区的沧州市（西）、沧州市（东）两监测井的浅层地下水水质类别均为V类，主要超标因子为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氯化物、硫酸盐，表明项目地块内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氯化物、钠普遍超标属于普遍现象。
[bookmark: _GoBack]通过各调查地块及地块内上下游监测数据的进一步对比，其中WA4点位（1,2号纸机）锰、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硫酸盐、氯化物、耗氧量、钠明显偏高，WA5点位（造纸厂下游空地）氟化物明显偏高，WA8点位（黑水处理站）溶解性总固体、氨氮、钠、总硬度、氯化物明显偏高，WA18点位（3号纸机）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硫酸盐明显偏高，WD1点位（酸洗车间）溶解性总固体、总硬度、硫酸盐明显偏高；说明造纸厂及轧钢厂生产过程对区域地下水造成了污染影响，但由于锰、钠、溶解性总固体、耗氧量（CODMn法以O2计）、总硬度、硫酸盐、氯化物均为一般化学指标，在不饮用的情况下对人体危害不大，氟化物属于毒理指标，但本项目地块位于沧州市建成区内，区域内已实现集中供水，区域地下水不开采引用，在不饮用的情况下对人体健康不存在暴露途径。氨氮具有一定的挥发性，随着地下水环境的自净能力，区域地下水环境中的氨氮浓度会逐渐降低。另外，地块内地下水暂无利用规划并且已实现集中供水，地下水不作为生活饮用水水源。对比《河北省东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西厂区污染地块风险评估》项目，地块5m范围内地层分布为填土及粉土，稳定水位埋深在5-6m，氨氮风险控制值为188mg/L；对比《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沃原分公司（二期）地块风险评估报告》项目，地块5m范围内地层分布为填土、粉土及粉质粘土，稳定水位埋深在3-4m，氨氮风险控制值为155mg/L。地下水氨氮暴露途径为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河北省东光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西厂区污染地块、沧州大化股份有限公司沃原分公司（二期）地块与本地块岩性分布及稳定水位埋深基本一致，地下水暴露途径一致。本项目氨氮最大检出浓度为7.67mg/L，远低于其风险控制值。因此对未来居民不存在健康风险。
5 调查结论
根据本项目地块土壤及地下水样品检测结果的统计分析，本项目土壤监测结果均未超出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所用的筛选值，地下水部分点位的部分因子监测结果超出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所用的评价值，但经分析认为地下水中存在的超标因子除氨氮外不会对未来居住人群产生健康风险，地下水氨氮浓度相对较低，经对比分析认为未来对居住人群产生的健康风险可以接受，整体认为地块无需启动详细调查及风险评估工作，本地块调查工作到该阶段（技术路线第二阶段）结束。但调查过程中揭露出地块内原污水处理站区域存在异色、异味土壤，该部分土壤虽然对人体不存在健康风险，但存在一定的环境风险，需要对该部分土壤采取必要的修复或管控措施，减少其对环境及未来居住人群的影响，且经验收合格后方可作为居住用地、商业用地、道路进行安全开发利用。



